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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两办《意见》 共育法治人才

126名“实习法官助理”走进上海各级法院
□记者 谢钱钱

当法学院校遇上人民法

院、 莘莘学子搭档人民法官，

双方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11 月 15 日， 上海法院首

期实习法官助理开班动员会在

国家法官学院上海分院召开。

作为全国首家省级高院牵头开

展的实习实训项目， 首批 126

名实习法官助理经过为期三天

的集中培训后， 将“持证上

岗”， 为深化院校合作、 培养

新时代高素质法治人才队伍探

索一条新路径。

院校合作 协同育人

“实习法官助理”迈出重要一步

冬日方至， 群英荟萃。 来自全国

20 余所高校的 126 名新任“实习法官

助理”、 合作高校教师代表、 上海法院

干警代表齐聚一堂， 为这一深化“院校

合作” 的创新举措吹响号角。

今年 2 月份，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

务院办公厅制定下发《关于加强新时代

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 要

求“建立法治工作部门、 法律服务机构

等接收法学专业学生实习实训工作制

度， 探索法学专业学生担任实习法官检

察官助理， 积极拓宽法学专业学生到国

际组织实习渠道”。 为此， 上海市高级

人民法院积极探索开展实习法官助理项

目， 制定出台《上海法院实习法官助理

管理办法》， 通过严格的遴选机制产生

了首批 126 位实习法官助理。 他们在接

受集中培训后， 将走进全市各级法院、

各个部门， 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实习实

训， 亲身参与到人民法院日常工作和案

件审理的全过程。

作为新时代上海法院队伍建设现代

化“1+6+x” 工作体系建设的题中之

义， 同样也是深化落实上海市高级人民

法院院校合作的具体举措， 实习法官助

理项目为法学学子深入了解人民法院搭

建了一座桥梁， 将为法学教育与法律职

业有机衔接、 培养新时代法治人才探索

一条新的实践路径。

“走出校门的法学毕业生虽然知识

获取能力都较强， 但也普遍存在法律职

业实践能力不足的短板。 这次上海法院

举办实习法官助理项目就是要从源头上

助力法学院校改善法治人才队伍供给。”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政治部

主任谭滨指出。

通过旁听合议庭讨论、 专业法官会

议、 案件讨论会等， 同学们将加深对法

律条文含义和适用范围的理解； 通过协

助审查诉讼材料、 整理卷宗、 检索类案

等， 同学们将深入了解案件的处理流程

和法律规范； 通过参与起草法律文书、

接待当事人等， 同学们还将理解案件细

节和积累实践经验……在结业时， 一份

实习总结、 一项调研成果、 一篇法律文

书、 一个典型案例， 都将成为同学们从

书斋走向实践的宝贵经历。

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陈益聪同学表

示， “这次实习生项目为我们架起了一

座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交互的桥梁， 使

我们能将学与用相结合， 非常期待与扎

根一线的法官们直接交流， 零距离感受

他们的工作。”

全国首家 统一部署

“一对一”带教“小树苗”成长

不同于以往开展的法律助理、 法律

实习生项目， 此次实习法官助理项目的

举办层级更高， 实习内容更拓展， 实习

覆盖面也更大。

此次实习法官助理项目面向国内各

地 20 余家合作高校、 科研院所提供实

践机会。 126 名实习法官助理来自“五

湖四海”， 所学专业覆盖了各类法学领

域。

“全市三级法院将作为一个整体，

统一安排岗位、 统一明确实习内容、 统

一把握考核标准。 各个业务条线都为他

们设置了实习岗位。” 谭滨说。

目前， 全市各级法院已选派政治素质

强、 审判经验丰富的优秀法官， 对实习法

官助理进行“一对一” 带教， 部分法院也

已安排了优秀法官助理对“小树苗们”

“一对一” 帮教。

作为实习接收单位之一的上海市浦东

新区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孙忠耘表示， 浦

东新区人民法院将建立分级分层的实训机

制， 由“一带一” 带教法官和“一帮一”

帮教助理负责实习法官助理的具体工作开

展。

此外， 法院还将结合“星火计划”

“攀登人才培养计划”， 并结合实习法官助

理的专业背景因材施教。

多听多看 多做多问

法治人才培养未来可期

为了帮助学生快速完成身份转变， 更

好投入到审判辅助工作中去， 上海市高级

人民法院还送上了十节课的“动员培训”

大礼包。

谭滨对实习法官助理们也寄托着殷切

期盼， 他表示， 同学们要进一步坚定法治

信仰， 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 要进一

步勤学苦练， 不断提升法律职业技能； 要

进一步严格自律， 牢牢守住遵规守纪底

线。

据中国法院网报道， 现实生活中，

很多人虽手握欠条， 但碍于面子迟迟不

去追讨债务， 反而认为欠条在手对方迟

早会还钱。 殊不知欠条也存在诉讼时

效， 怠于行使权利， 导致超过诉讼时

效， 那么钱还能要回来吗？

11 月 15 日， 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

人民法院民二庭审理的一起定做合同纠

纷案， 就涉及到超过诉讼时效 14 年的

债务是否应当履行的问题。

2008 年， 郭某为李某所有的房屋

制作电表箱， 总价款 5000 元。 2009 年

1 月 24 日， 李某为郭某出具 5000 元欠

据一张， 约定 2009 年 12 月底前还清。

其间， 郭某多次催要， 李某却以各种理

由拒绝还钱。 2022 年 8 月， 郭某因病

去世。 因债务未得到清偿， 2023 年 10

月， 郭某的妻子及子女作为原告将李某

诉至法院。

原告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自

古就是这个道理， 而且对方明明是写了

欠据的， 白纸黑字， 怎能不认账， 不管

过去多少年， 都应该还钱。”

被告却说 :“还款期限早就过了，

而且这 14 年里都没有人讨要， 并且该

欠据也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 所以认为

可以不用还钱了， 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

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 该案诉讼时效期间为 3

年， 诉讼时效期间从欠据约定的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计算， 至今已逾 14 年之久，

被告提出了诉讼时效的抗辩， 如原告不

能提交证据证明诉讼时效存在中断或中

止事由， 那么将承担不利法律后果。

承办法官采用“背靠背” 方式对双

方当事人释法析理。 先对被告耐心劝

解， 郭某确实为被告付出了劳动， 十几

年前的 5000 元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所以支付制作电表箱费用是被告应尽的

责任， 不应以其他理由推诿或延迟支

付； 后帮助原告分析案情， 虽然原告手

握欠据， 但是怠于行使权利， 也应当承

担部分不利后果。

最终， 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被告同

意给付原告制作电表箱费用 4000 元，

这笔超过诉讼时效 14 年的债务终于以

和平的方式得到了清偿。

法官表示， 司法实践中， 因原告怠

于行使权利， 致使案件超过诉讼时效而

败诉的案例不在少数。 法律不保护躺在

权利上睡觉的人， 权利要及时行使， 避

免“过期作废”。 （王彦人）

诉讼时效超过14年的欠款还能要回来吗？
法官：主张权利一定要及时

11 月 15 日， 上海法院首期实习法官助理开班动员会召开 周婧


